
南京河西文化艺术中心建筑能效测评招标公告
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南京河西文化艺术中心招标人对南京河西文化艺术中心建筑能效测评进行公开招标，工程所需资金来源自筹，现已落实。本工程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参加投标。
一、工程概况
1、标段名称：南京河西文化艺术中心建筑能效测评
2、工程地点：青奥轴线地区的青奥文化体育公园内，北至红旗泵站、南至青奥广场，东临扬子江大道，西临长江夹江防洪大堤；
3、结构类型：其他
4、合同估算价：约12万元
5、项目周期要求：20日历天
6、招标工程概况：工程总用地面积21820.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41085.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412.1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3673.4平方米；

二、资金来源
本工程的建设资金由招标人通过自筹获得。
三、标段划分及工作范围
本项目设1个标段，工作范围如下：
本工程设计范围：本次测评面积41085.5平方米，所涉及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总价内。乙方需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民用建筑能效测评（理论值）报告、系统节能检测报告（空调和照明）以及热工缺陷检测报告，所有报告一式三份。

说明：业主有权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上述工程范围进行调整。
注：最高限价12万元，超过限价视为无效投标报价，不参与评标。
四、投标资格条件
（一） 投标人的基本要求
    1、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原件核查）。
2、投标人需具备江苏省《建筑工程能效测评综合一级》证书（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原件核查）。
3、投标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承诺书原件）。
（二）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三）其他规定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
2、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注：以上要求须提供原件核查，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成册，一式两份，资料一次性递交。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单位方可进入评标阶段。
五、资格审查方式及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的形式，评标采用最低投标价法。
六、时间安排
1、投标报名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持《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报名，本工程不接受网上报名。
2、本公告发布之日即现场投标报名和获取招标文件。现场报名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至2016年12月25日，每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4:30至16:0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3、招标文件领取地点：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18号6幢1321室）； 
4、投标截止时间：2016年12月26日上午9点30分（北京时间）；
5、投标文件送达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京河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
邮  编： 210019
联系人：常工
电  话：025-86496703
招标代理：江苏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地  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18号6幢1321室
联系人：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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